
关于开展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实施教学 

计划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根据常规教学工作安排，为保障下学期教学良好实施，决定

从本学期第十五周开始开展 2025-2026 学年第一期实施教学计

划的相关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阶段任务及完成时间 

阶段任务 完成时间 

教学执行计划核对 5 月 30 日 

教学任务落实 

6 月 3 日-6 月 13 日（包括公共艺术、

通识选修、个性发展选修（2021-2023

级）、多元发展选修（2024 级）、

网络课程、劳动教育课程、辅修专业、

微专业在内） 

课表编排 
6 月 16 日-6 月 20 日（公共课） 

6 月 23 日-6 月 27 日（专业课） 

课表微调 6 月 30 日-7 月 2 日 

选课 暂定 7 月初 

二、注意事项及要求 

（一）编制实施教学计划时应严格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

每学期教学计划表执行。培养方案中涉及到按模块培养的，在实



施计划编排时应按模块执行，模块培养执行时如有变更需报教务

处审批。 

在落实全校性通识选修和多元、个性发展选修课时，应同时

将课程简介、课程育人大纲录入教务系统，方便学生选课时查看；

为满足衣锦校区学生选课需求，各学院应考虑部分通识选修课、

多元、个性发展选修课和公共艺术开设在衣锦校区。  

（二）学院应充分利用优质教学资源落实教学任务，同时执

行以下教学任务规则： 

1.授课教师人选应严格把关，教师须具有主讲教师资格。 

2.严格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每学期教学计划落实教学任

务，不得超计划执行；专业核心课程应优先安排学术水平高的教

授、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，严格落实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。 

3.排课周次为 1-18 周，落实教学任务时原则上起止周为

1-16 周或 1-8 周或 10-17 周（艺术类课程除外）。前后半学期

学生修读课程应保持相对均衡。 

4.相关学院（部）安排最优秀的教师给求真实验班授课，优

先落实求真实验班的教学任务。  

5.节假日课表调整：国庆节、中秋节 9 月 28 日、10 月 1-6

日、11 日禁排，10 月 7 日的课表平移到 9 月 28 日，10 月 8 日

的课表平移到 10 月 11 日；元旦 1 月 1 日、3 日、4 日禁排，1

月 2 日的课平移到 1 月 4 日；运动会 10 月 23-24 日禁排 。 

6.确定课程任务同时须落实相应课程的教材任务，请任课教

师登陆教务系统落实教材任务，学院于 6 月 13 日前完成审核。



具体要求见附件 4。 

7.教师将信息技术融入课堂教学，探究式、研讨式、混合教

学等教学模式的课程，优先排智慧教室，混合教学应将线上线下

课程学时排进课表。 

8.新开课申请须在 6 月 6 日之前完成，请有新开课计划的学

院统一在 6 月 6 日之前完成新开课申报、审核。 

9.通识选修课程（网络课程）应在省级及以上课程平台（浙

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、中国大学 MOOC、学堂在

线、学银在线和智慧树等学校认定的国内公开平台）上线，有丰

富完整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资源，能开展完整的线上教学，原则上

要求学校自建的课程。请学院于 6 月 6 日之前完成通识选修课程

（网络课程）申报、审核。 

（三）学院应高度重视实验实习教学计划与排课。 

1.实验教学任务由各本科实验教学中心统一安排，确保实验

教学有序开展； 

2.实验实习教学计划须与课表保持一致； 

3.实验实习等实践教学任务与理论课同时间段安排，实验教

学任务需遵循先理论后实践的原则严格按照教学日历落实，实习

任务要明确实习地点、指导教师和时间周次。实习数据按月及时

报送全国大学生实习公共服务系统相关数据。 

（四）各学院在编排课表时，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生理和心理

特征及身心健康和接受能力，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合理编排，严格

执行以下排课规则： 



1. 思政理论课合班人数一般不大于 100 人。劳动教育课容

量设定不大于 70 人。选修课的选课容量设定不大于 105 人。专

业必修课不允许 3 个班合班。 

2.主修专业课程原则上周一至周五排课，辅修专业课程一般

在周六、周日时间段排课。数学、外语类公共基础课程优先安排

在上午上课，面向全校开放的选修课程原则上安排在晚上或下午

后半段时间（第 8-9 节）上课。实验、实习等实践教学须排进课

表。为更好的开展教研活动，周四下午全校原则上不排课，除每

周四下午外，白天每周一般有 2 个排课单元不排课（2 节课为一

个单元），周四晚上一般不排课，主修专业课程不能连续两天晚

上排课。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原则上不安排晚上和周末，不能 3

节连排。在教学资源允许的前提下，尽量上午第 5 节不排课。 

3.在课表安排上，周课时数应保持相对均衡，周平均学时数

不宜超过 25 学时。除艺术类、实验类课程外，不允许 4 节及以

上连排。同一教学班的同一门课，若为一周上两次时，一般应至

少间隔一天排课。不允许从第 2 节开始排课。通识选修和跨专业

个性发展选修课原则上晚上安排两节课，建议 32 学时一周一次

课，48 学时可一周两次课。若跨校区排课，不得同一半天内在

两个校区授课。由于节次之间休息时间较短，东湖校区排课同一

半天同一班级课程安排在相近教室，避免跨教学楼与学院楼排

课。 

4.在具体排课顺序上，大合班公共课优先于小班课，必修课

优先于选修课，多学时课优先于少学时课，授课门次量多的教师



优先于门次量少的。 

5.为充分利用各教学楼的资源，学院首先应在所分配的教室

里排课，排完后学院教室有空余的时间段将面向其他学院共享。 

6.教学班人数与教室座位数要相适应，不能出现小班排在大

教室情况。 

请各学院（部）按要求认真完成各个阶段工作，并按时提交

各类材料：5 月 30 日前交实施教学计划；6 月 13 日前交教学任

务汇总表、教材征订计划、通识选修课（网络课程）申报汇总表、

实习计划汇总表；6 月 27 日前交实验计划汇总表。所有材料均

须学院（部）审核、签字盖章后提交电子版及纸质材料。 

 

附件：1. 教学任务汇总表 

      2. 实验教学计划汇总表 

      3. 实习教学计划汇总表 

4.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教材征订须知 

5. 实验教学中心新建制名称及汇总 

6. 通识选修课（网络课程）申报汇总表 

7. 浙江农林大学教师新开课及开新课申报表 

 

 

教务处 

2025 年 5 月 30 日 

 


